         商标法律论证协议
编号：            
	委 托 人
	
	联 系 人
	

	委托日期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地址
	

	委托论证

机    构
	机构名称：中企商标鉴定中心       邮    编：100046      

地  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十号院东院朗悦酒店礼堂会议区二层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郭 琨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8014500

	委托论证事项
	

	委托论证

用    途
	

	论证材料

目录和数量
	

	论证费用

及

收取方式
	付款方式：银行转账           

户名：中企商标鉴定中心

开户行：工行北京礼士路支行

账号：0200003609201017781

付款期限：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之内付清初审费伍仟元，专家论证会召开前五日内付清论证费   万元。

	
	共计    元，人民币大写    万元整。

	论证文书

发送方式
	□ 自取               

□ 邮寄      地址：

□ 其他方式（注明）

	协议事项：

1. 时限：从协议签订之日起    三十    个工作日完成。

遇复杂、疑难、特殊的问题，或者论证过程确需较长时间的，延长 三十   个工作日；

2. 特殊情形：

3. 委托人须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提供论证材料。

4．需要补充或者重新提取论证材料的，所需时间不计入论证时限。

5. 论证过程中如需变更协议书内容，由协议双方协议确定。

	其他约定事项
	

	协议变更

事    项
	

	论证风险

提    示
	1.论证意见属于专家专业性意见，其是否被采信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和判断，专家和有关机构无权干涉；

2.由于论证材料或者客观条件限制，并非所有论证都能得出明确的论证意见；

3.专家论证活动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因此，专家意见可能对委托人有利，也可能不利。

	委托人 （机构）
(签名并盖章)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接受委托的机构

(签名并盖章)

年  月  日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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